
行政訴訟裁判費一覽表 

徵收裁判費項目 

裁判費金額(單位：新臺幣) 
通常訴
訟程序 

都市計畫
審查程序
(109.07. 
01新增) 

簡 易 訴
訟程序 

羈押法、
監獄行刑
法簡易訴
訟程序 
(109.07. 
15新增) 

交通裁
決事件
訴訟程
序 

起訴事件 4000元 4000元 2000元 1000元 300元 

上訴事件 6000元 6000元 3000元 1500元 750元 

抗告 1000元 1000元 1000元 500元 300元 

聲請參加訴訟 
或駁回參加 

1000元 1000元 1000元 500元 300元 

聲請回復原狀 1000元 1000元 1000元 500元 300元 

聲請停止執行 
或撤銷停止執行之裁定 

1000元 
 

1000元 500元 300元 

起訴前聲請證據保全 1000元 1000元 1000元 500元 300元 

聲請重新審理 1000元 
 

1000元 500元 300元 

聲請假扣押、假處分或撤
銷假扣押、假處分之裁定 

1000元 
 

 
1000元 500元 300元 

第二百三十七條之三十
聲請事件 

 
1000元 

   

再審之訴 
(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2000元 1000元 300元 

再審之訴 
(高等行政法院) 

4000 元
(通常訴
訟程序
之第一
審判決) 

4000 元 
(都市計
畫審查程
序之第一
審判決) 

3000元
(簡易訴
訟程序
之上訴
審判決) 

1500 元
（ 羈 押
法、監獄
行刑法簡
易訴訟程
序之上訴
審判決） 

750 元
( 交 通
裁決事
件訴訟
程序之
上訴審
判決) 

再審之訴 
(最高行政法院) 

6000元 6000元 

 

 

 

 

3000 元
(簡易訴
訟 程 序
之 上 訴
審判決) 

1500元 750 元
( 交 通
裁決事
件訴訟
程序之
上訴審
判決) 

聲請再審 1000元 1000元 1000元 500元 300元 

註：本表為「書記官辦理行政訴訟徵收訴訟費用作業應行注意事項」第 1點附件一 


